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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激发军创企业活力
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举措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

营经济发展和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，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

议、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积极服务“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”

战略，全力支持军创企业做优做强，现提出以下十条具体举措。

一、构建完善政策体系。坚持政策引领、先立后破。以退役

军人事务部等 21 部门出台的《关于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的指

导意见》为基础，进一步完善修订《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指导团队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福建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组织实施

细则（试行）》等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相关政策规定，构建“1+N”

政策体系，为军创企业发展提供政策制度保障。

二、优化常态创业服务。全面实施精准服务工作法，借助全

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创业模块测试任务契机，进一步摸

清全省军创企业底数，建立完善并滚动更新退役军人创业台账；

坚持建用结合，积极利用台账分析各地退役军人创业情况、实施针

对性创业扶持。继续扩大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指导团队成员数量，重

点补充军创企业家，定期为初创的军创企业提供“一对一”咨询指

导，积极协调就业创业园地面向退役军人推出优惠政策，努力推

动我省退役军人创业促进工作实现精细化指导服务。

三、坚持教育培训赋能。创新办好省级退役军人创业培训示

范班，原则上一年办两期，进一步扩大参训人员，按需邀请宁夏、

新疆、西藏等省份部分军创企业家一同参加，着力加强省际交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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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扩展培训内容，组织学员到优秀企业参观见学、互动交流，

帮助军创企业开拓格局视野、激发创业灵感。

四、建立走访服务机制。省厅层面，厅领导每半年各对挂钩

企业进行一次实地走访，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实际困难，助力企业不

断发展壮大；厅机关干部结合蹲点调研活动，联合相关部门对全省

军创企业发展情况进行深入调研，及时收集发展诉求、精准研究对

策措施，提升企业发展质效。市县（区）局层面，根据当地情况，

建立相应走访服务机制，助推当地军创企业蓬勃发展。

五、搭建政企联络平台。由省、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领导，

邀请涉企相关单位一起，每年召集军创企业家举办1-2次创业服务

座谈会，听取创业者意见建议，帮助创业者纾难解困；在市、县（区）

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设立“军创企业”服务窗口，常态化为军创企

业提供政策咨询、排忧解困等服务，切实让军创企业感受到政府

支持的温暖。

六、争取更大金融支持。积极引入金融力量参与“军创”品

牌建设，协调引导金融单位优化信贷审批流程、提供崇军优惠服

务，积极满足军创企业灵活用款需求；开展“金融服务进军创企

业”活动，联合建设银行、浙商银行等协作银行，定期主动上门

为军创企业提供金融服务，帮助获得更多金融支持。

七、加强用工需求保障。结合“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带动就业

光荣榜”，用好报刊杂志、新闻网络等，加大对聘用较多退役军人

的军创企业宣传，帮助树立军创企业带动退役军人就业的良好形

象，增进退役军人对军创企业思想认同。在省厅常态化招聘、“百

企千岗”巡回招聘，以及网络招聘等活动中，优先介绍军创企业、

优先推介退役军人，切实提升军创企业招聘成功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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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促进优势资源互补。积极为军创企业搭建交流平台，选

送部分军创企业参加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或成果交流

会，主动靠前做好组织培训，助力军创企业“走出去、强起来”。

优先吸纳军创企业到各级退役军人关爱协会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

会等社会组织，帮助整合资源、互补优势，推动军创企业资金链、

产业链、人才链深度融合。推动军创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合作，

开展产、学、研对接活动，提升科技创新意识和能力。

九、加大军创产品推荐。遴选部分优质军创企业产品，积极

协调网络平台提供优惠服务，推动军创企业优质产品依法依规进入

“直播带货”通道，帮助军创企业推销产品、树立形象；总结参加

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成果展交会经验，对接“5·18”海峡项目

成果交易会等平台，设立军创企业产品展区，组织我省及部分兄弟

省份优秀军创企业参展，帮助增强军创产品推广力度。

十、加强宣传工作引领。大力弘扬“敢为天下先 爱拼才会赢”

的创新发展“晋江经验”，在做好风险提示的同时，持续做好退役

军人“创业先锋”报道，加大对创业有为勇立潮头、热忱投身乡村

振兴带动致富、默默从事非遗传承、积极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等创业

典型的报道，引导退役军人树立积极的创业观，坚定退役军人的创

业信心。

本措施有效期至 2025 年 2 月 5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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